
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圖書諮詢委員會組織辦法
91.10.25 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擬定通過

第一條：本系為有效收集教學研究所需之資料，特設置本委員會。

第二條：本委員會由本系專任教師五人組成，任期兩年，連選得連任；並設召
集人一員，由委員互選之。

第三條：本委員會主要任務如下：
一、圖書、期刊、電子出版品（含有聲出版品）經費之分配、建議採購。
二、其他有關事項。

第四條：編製本系教學研究所須書目

第五條：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生效，修正時亦同。


